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鼓公迁通字〔2026〕6

周彬斌、周晓艳、孙前波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金达路 2号 8幢一单元

1705 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

金达路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

二〇二六年二月十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建公迁通字〔2026〕4

李其旺、李泓辰、杨友梅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楠溪江西街 111 号 3 幢

一单元 1302 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

建邺区楠溪江西街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

二〇二六年二月十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新区公迁通字〔2026〕4

路遥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上城路 2 号 19 幢 1411

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京新

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南京江北新区分局

二〇二六年二月十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新区公迁通字〔2026〕5

顾晓毅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九龙洼 233 幢

106 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化学工业

园区南钢一村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南京江北新区分局

二〇二六年二月十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宁公迁通字〔2026〕4

马少华、梅子涵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武夷绿洲赏桂苑 10 幢

302 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金

山路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

二〇二六年二月十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宁公迁通字〔2026〕5

徐勇、彭颐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武夷绿洲赏桂苑 10 幢

302 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金

山路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

二〇二六年二月十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宁公迁通字〔2026〕6

王其中、李福婕、王博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佛城西路 9 号 523 室迁

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利源南路

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

二〇二六年二月十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宁公迁通字〔2026〕7

张敬磊、张力鹏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竹新路 88 号 15 幢 501

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潭园

西路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

二〇二六年二月十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宁公迁通字〔2026〕8

吴慧宁、王语辰、王语馨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金盛路 252 号 2 幢 302

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

街道中水路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

二〇二六年二月十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宁公迁通字〔2026〕9

徐纪宏、张易恒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金盛路 252 号 2 幢 302

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

街道中水路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

二〇二六年二月十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六公迁通字〔2026〕1

曹广稳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横梁街道瑞成路 9 号 9

幢二单元 708 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

市六合区横梁街道横梁瑞成路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六合分局

二〇二六年二月十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六公迁通字〔2026〕2

曹青、罗安娜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园林西路 7号 2 幢三单

元 205 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

区园林西路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六合分局

二〇二六年二月十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栖公迁通字〔2026〕7

李美红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雁鸣山庄雁青苑 3-3 号

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学林路

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

二〇二六年二月十日

http://50.16.170.59/drrk/techcomp/menu/index.jsp?title=%25E7%25AE%25A1%25E7%2590%2586%25E6%258E%25A7%25E5%2588%25B6%25E5%258F%25B0&appname=techcomp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栖公迁通字〔2026〕8

魏志强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灵山北路 9号 1 幢三单

元 105 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

区仙林大道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

二〇二六年二月十日

http://50.16.170.59/drrk/techcomp/menu/index.jsp?title=%25E7%25AE%25A1%25E7%2590%2586%25E6%258E%25A7%25E5%2588%25B6%25E5%258F%25B0&appname=techcomp

